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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「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」第三條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(10304028

835-1.doc)

主旨：「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」第三條，業經本部會銜內

政部於104年3月3日以部授國字第1030402883號、台內戶

字第104120101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送前揭辦法第三條

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請 查照轉知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衛生局、臺灣生殖醫學會、中華民國生育醫學會、中華民國

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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